
2008 年 6 月 19 日會議  
資料文件  

 
 

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倘工資保障運動成效不彰  
而須為清潔工人和保安員訂立法定最低工資的準備工作  

 
實施法定最低工資的執法工作及罰則  

 
 
目的  
 
 本文件跟進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近期會議的討論，向委

員簡述倘本年 10 月「工資保障運動」（下稱「運動」）的全面檢
討顯示「運動」成效不彰而需為清潔工人及保安員訂立法定最低

工資的準備工作中，有關執法工作及罰則方面的進展。  
 
 
背景  
 
2. 政府自 2006 年 10 月起推行「運動」。行政長官已表明，
將於 2008 年 10 月進行全面檢討，如結果顯示「運動」成效不彰，
政府會在 2008-09 立法年度盡快提交條例草案，為清潔工人和保
安員立法落實最低工資。  
 
3. 如實施法定最低工資，違反有關規定與違反《僱傭條例》

（香港法例第 57 章）的工資規定本質無異。換言之，違例者可能
須負上刑責，可被判處罰款及監禁。因此，為讓僱主和僱員知所

依循，並方便執法機關進行調查和提出檢控，清晰明確的法律懲

罰至為重要。  
 
 
法定最低工資及法定最低工資下的僱員權益  
 
4. 法定最低工資基本上是工資下限，旨在防止僱主向僱員支

付過低的工資，從而保障易受剝削的弱勢工人。勞工顧問委員會

(勞顧會 )在 2008 年 5 月 19 日的會議上，討論了《僱傭條例》下工
資的定義和法定最低工資定義。委員了解到，因法定最低工資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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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法律懲罰，故有關定義十分重要。他們又留意到，實際上，一

旦實施法定最低工資，工資下限的監察及執法工作須與根據《僱

傭條例》進行的監察及執法工作互相結合。因此，委員一致同意：  
 

(a) 法定最低工資的工資定義，原則上應盡量緊貼《僱傭
條例》的工資定義；  

 
(b) 法定最低工資應按時薪計算；以及  

 
(c) 對應獲取最低工資的僱員而言，應按照《僱傭條例》
的做法，以僱員在 12 個月 1期間所賺取的每日平均工

資計算該僱員的法定權益，並採取不許訂立「不適用

的合約條款」的原則來處理同意在該 12 個月期間收取
低於最低工資的情況。  

 
5. 勞顧會討論工資定義的結果，已於 2008 年 5 月 27 日人力
事務委員會上次會議向委員匯報。根據勞顧會的初步意見，我們

認為關於違反法定最低工資規定的處理方法，應與觸犯《僱傭條

例》下類似欠薪罪行的處理方法一致。因此，我們認為沒有充份

理由不把現時《僱傭條例》有關工資規定的執法機制及法律懲罰

引申至法定最低工資。  
 
 
法定最低工資法例下的罰則  
 
6. 下文討論如把《僱傭條例》的法律懲罰引申到法定最低工

資法例，較為相關的考慮因素。  
 

違反最低工資的規定  
 
7. 現時在《僱傭條例》下，僱主必須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

向僱員適時支付全數工資，但在任何情況下，不得遲於工資期屆

滿或僱傭合約終止後 7 天支付。至於法定最低工資法例，我們建
議規定僱主必須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向僱員支付至少達法定
最低工資水平的工資，但在任何情況下，不得遲於工資期屆滿或
僱傭合約終止後 7 天支付。此外，我們亦認為僱主如不依照建議
的法定最低工資法例支付最低工資，必須負上刑責，與違反《僱

僱條例》的情況相同。  

                                                 
1 如僱員受僱少於 12 個月，應根據該段較短的期間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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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僱傭條例》下所涉及的罪行（包括短付、拒付和逾期支

付工資，以及非法扣除工資）均屬刑事性質。在引入法定最低工

資後，短付、拒付和逾期支付工資，以及非法扣除工資等違法情

況亦會繼續出現。我們認為《僱傭條例》下處理這些同類罪行條

款沒有理由不適用於法定最低工資法例。此舉亦與法定最低工資

的工資定義，應盡量緊貼《僱傭條例》的工資定義的做法一致。

因此，《僱傭條例》有關欠薪罪行的現有罰則 2，在最低工資法例

下亦屬適用。  
 
9. 《僱傭條例》第 64(B)條訂明，凡法團犯了欠薪罪行，且
經證明該罪行是在該法團的董事及經理等負責人員的同意或縱容

下犯有的，或可歸因於該法團的董事及經理等負責人員本身的疏

忽，則該董事或經理即屬犯了相同罪行。基於上文所述的相同考

慮因素，在實施法定最低工資時，《僱傭條例》第 64(B)條的規定
亦應適用於法定最低工資法例，即董事及負責人員須負上個人法

律責任。  
 

違反法定權益的規定  
 
10. 根據《僱傭條例》的規定，僱員可享有法定權益，例如法

定假日、年假、疾病津貼、生育保障等，而該條例亦訂明這些權

益的計算方法。法定最低工資法例的存在，並不會改變上述情況，

不過對於部分僱員來說，或會影響有關權益的金額。我們經考慮

後初步認為，如個案經證實觸犯法定權益的規定，不論有關權益

是否《僱傭條例》或法定最低工資法例所涵蓋的範圍，亦應按照

同樣方法處理。  
 

違反備存記錄的規定  
 
11. 根據《僱傭條例》的規定，每名僱主無論何時均須備存一

份記錄，列明每名僱員在過去 12 個月僱傭期內的工資及僱傭歷
史，以便計算僱員的法定權益。僱主如不依照規定保存這類記錄，

                                                 
2 根據《僱傭條例》第 63C 條，僱主如故意及無合理辯解而未有在到期支付工
資時向僱員支付工資，可被檢控，一經定罪，可處罰款 35 萬元及監禁 3 年。
根據《僱傭條例》第 63B 條，僱主如非法扣除僱員工資，亦可被檢控，一經
定罪，可處罰款 10 萬元及監禁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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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被檢控 3。此外，如公職人員要求出示這類記錄，而僱主故意或

妄顧後果地提供虛假資料或隱瞞資料，亦會遭刑事檢控 4。  
 
12. 為確保有效執行法定最低工資法例，我們認為應同樣要求

僱主備存記錄，足以證明他們已向僱員支付最低工資或高於該水

平的工資。由於法定最低工資是以時薪計算，有關記錄須列明工

人的值勤及工時，以便僱員核實及執法人員查閱 5。  
 
13. 在法定最低工資法例下，僱員應獲賦權查閱與其有關的工

資記錄，以便確定最少已獲支付法定最低工資。倘若僱員提出要

求，僱主須在指定期內向其出示有關的工資記錄，如無充分理由

而未能出示有關記錄，即屬犯罪。  
 
14. 日後，法定最低工資法例會訂明僱主有責任備存最低工資

記錄 (包括工作時數 )，而僱員則有權查閱最低工資記錄。法例亦會
訂明有關記錄所須備存的資料，以便僱主知所遵循。  
 
 
法定最低工資法例的執行工作  
 
15. 如實施法定最低工資，勞工處會擔任執法工作，並會將該

等工作納入為勞工處日常職務的一部分。勞工處的勞工督察會按

現時的執法模式，突擊視察工作場所，以確保僱主準時向僱員支

付至少最低工資。勞工處亦會繼續嚴厲執法，打擊違反最低工資

規定的罪行，有關措施包括加快調查舉報個案；對特定行業進行

巡查行動，以偵查是否有違例個案；以及對違例者迅速採取檢控

行動，以保障獲最低工資僱員的法定權益及福利。在法定最低工

資制度下，由於執法人員在查閱工資記錄和會晤僱主及僱員時，

須處理更多關於妥善支付最低工資的工作，所以會需要額外資源。 
 
16. 執法工作的主要對象之一是住宅樓宇。至於由管理公司或

業主立案法團管理的樓宇，若有足夠證據顯示它們的僱員被拖欠

工資及法定權益，我們會檢控有關的管理公司或業主立案法團。

不過，我們需要進一步研究以下事項：  
 

                                                 
3 《僱傭條例》第 63D(1)條訂明，有關罰款為 1 萬元。  
4  《僱傭條例》第 63B(2)條訂明，有關罰則為罰款 10 萬元及監禁 1 年。  
5 根據《僱傭條例》第 49(1)條的規定，勞工處處長可指明為施行該條例所需的
同意書、要求書、通知書、證明書、申請表、記錄或申報表的格式，而處長

亦可按第 49(2)條的規定，在憲報刊登其根據第 49(1)條所指明格式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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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僱傭條例》第64B條的應用 (請參閱上文第9段 ) – 如給予
豁免，有關安排可能會被人濫用﹔如不獲豁免，則可能會

令大多是義務性質的業主立案法團委員感到不安；以及  

z 對於沒有管理公司及業主立案法團的樓宇而言，有關住戶

可能是貧窮和老弱的一群，執法上可能會產生問題。  
 
 
在僱用清潔／保安服務方面可能出現的行為轉變  
 
17. 跟其他職業／行業不同，清潔工人和保安員多屬一些需要

在本地執行的工作，因此，儘管鄰近經濟體系有大量廉價勞工供

應，這兩類職位流失至外地的機會較少。然而，實際而言，法定

最低工資可能影響僱主聘用工人的決定，例如聘請工人的數目。  
 
18. 在某些情況下，若政府提出有關違反最低工資規定的檢

控，可能會令樓宇所有業主都須以僱主身分負上有關罪行的法律

責任。業主為免負上法律責任，或會把清潔及／或保安服務分判

予獨立承辦商身分的工人，或者聘用較少保安員，甚或使用對講

機及／或閉路電視來取代保安員，以免可能受到法律懲罰。  
 
19. 結果，這些由職業流動性較低工人擔任的低技術職位可能

會逐漸減少，而法定最低工資原意保障的工人，最終或許未能受

惠。  
 
 
未來路向  
 
20. 勞顧會委員已大致知悉本文件所述事宜。他們均認為法定

最低工資的執法工作及罰則條文，應盡量緊貼《僱傭條例》的規

定。委員同時備悉沒有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和沒有把清潔及保安服

務外判予管理公司的住宅樓宇的問題。勞顧會將繼續深入討論這

些事宜。  
 
21. 請各委員省覽本文件的內容。  
 
 
 
勞工及福利局  
勞工處  
2008 年 6 月  


